單位：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人事室                     105年8月修訂
項目EB02-0010:平時考核
	一、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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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考績法。
（二）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
（三）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

(四) 嘉義市政府試辦多元評鑑考績制度暨實施績效評核作業要點。


	三、控制重點及作業注意事項
（一）各機關單位主管對其屬員之平時考核應依規定確實辦理，其辦理情形列入該單位主管年終考績參考。（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7條）

（二）年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之。前項考核之細目，由銓敘機關訂定。但性質特殊職務之考核得視各職務需要，由各機關訂定，並送銓敘機關備查。（公務人員考績法第5條）

（三）平時成績紀錄及獎懲，應為考績評定分數之重要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3條）

（四）各機關主管人員每年2、4、6、8、10月應考核屬員之平時成績，並將受考人之優劣事蹟記錄於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嘉義市政府試辦多元評鑑考績制度暨實施績效評核作業要點）

（五）主管人員應就考評結果，提出對受考人培訓或調整職務等具體建議，並將考核結果有待改進者，提醒受考人瞭解。（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4點）

（六）各機關公務人員調離本機關時，其平時考核紀錄資料，應隨同密送新職機關首長參考。機關內部調動時，原職主管應將其平時考核紀錄資料密移新職主管參考。（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19點）

（七）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資料，自紀錄之次年起保存3年，期滿後始得銷毀。但與公務人員因執行職務涉訟或遭受不法侵害具有關聯者，各機關得延長其保存期限。（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20點）

	四、使用表格： 
　　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


嘉義市政府公務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高階主管人員)

考核對象:單位主管、機關首長、參議、秘書，由績效評核小組考核
單位：　　　　　　　　　　　　　　　　　　　　　考核月份：    年   -   月                     

	職稱
	
	姓名
	
	官職等級
	

	考核項目
	考核內容
	考核紀錄等級

(績效評核小組勾選)

	
	
	優異
	良好
	尚可
	待加強

	溝通協調能力
	具判斷決策溝通協調能力，並能傳授知識、經驗、技能，適當指導同仁。
	
	
	
	

	策劃與執行能力
	提供具體改進建議制度及措施，規劃研提各項計畫方案，促成行政績效提升。
	
	
	
	

	績效達成度
	工作計畫按預定進度如期完成或較預定進度超前，充分達成計畫目標，績效卓著。
	
	
	
	

	品德操守
	敦厚謙和，謹慎懇摯，廉潔自持，無驕恣貪惰，奢侈放蕩，冶遊賭博，或任何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
	
	
	
	

	工作態度與積極任事
	以為民服務為己任，負責盡職，自動自發，積極辦理業務，落實顧客導向，提升服務品質。
	
	
	
	

	領導管理能力
	帶領同仁達成業務績效目標，並發揮正面影響力。
	
	
	
	

	面對媒體及輿情處理
	善用新聞媒體行銷政策並維繫良性互動，且及時妥善處理輿情。
	
	
	
	

	重大優劣事績(績效評核小組填列)
	面談記錄(績效評核小組填列)

	
	

	個人重大優劣事績(受考人自填)
	績效評核小組綜合考評

	自評分數:

簽章:
	評分:
排序:
核章:


*個人自評分數及績效評核小組評分欄位，請依後附備註事項第三點辦理。

備註:
1、 平時考核紀錄等級分為4級，為強化績效考評功能，受考人得訂定年度工作目標，再由評核小組評核各受考人之達成程度。
2、 平時考核紀錄等級(由評核小組勾選)及參考對應分數如下：
(一)優異：表現優異，足為同仁表率。(86分以上)
    (二)良好：表現均能達到要求水準。(80-85分)
    (三)尚可：表現未盡符合基本要求。(70-79分)
    (四)待加強：表現多未達基本要求，經勸導仍未改進者。(69分以下)
三、個人自評分數及評核小組評分欄位，請受考人及評核小組就考核期間自我整體表現及受考人整體表現評分。(基本分60分，滿分100分)

四、年度中到職人員，由評核小組參酌其任職於前機關之平時考核成績及本府平時考核分數，作為考評年終考績參據。

5、 受考人若有重大優劣事績或發生宜考列丙等之各款情事，評核小組應詳實記錄於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以作為年終考績之參據。

嘉義市政府公務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主管人員)

考核對象:單位副主管、科課長級主管人員，由單位主管(機關首長)考核
單位：　　　　　　　　　　　　　　　　　　　　　考核月份：    年   -   月                     

	職稱
	
	姓名
	
	官職等級
	

	考核項目
	考核內容
	考核紀錄等級

(主管勾選)

	
	
	優異
	良好
	尚可
	待加強

	溝通協調能力
	具判斷決策溝通協調能力，並能傳授知識、經驗、技能，適當指導同仁。
	
	
	
	

	策劃與執行能力
	提供具體改進建議制度及措施，規劃研提各項計畫方案，促成行政績效提升。
	
	
	
	

	績效達成度
	工作計畫按預定進度如期完成或較預定進度超前，充分達成計畫目標，績效卓著。
	
	
	
	

	品德操守
	敦厚謙和，謹慎懇摯，廉潔自持，無驕恣貪惰，奢侈放蕩，冶遊賭博，或任何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
	
	
	
	

	工作態度與積極任事
	以為民服務為己任，負責盡職，自動自發，積極辦理業務，落實顧客導向，提升服務品質。
	
	
	
	

	領導管理能力
	帶領同仁達成業務績效目標，並發揮正面影響力。
	
	
	
	

	面對媒體及輿情處理
	善用新聞媒體行銷政策並維繫良性互動，且及時妥善處理輿情。
	
	
	
	

	重大優劣事績(主管填列)
	面談記錄(主管填列)

	
	

	個人重大優劣事績(受考人自填)
	單位主管(機關首長)綜合考評

	自評分數:

簽章:
	評分:    

排序:    

核章:


*個人自評分數、主管評分及單位(機關)內排序欄位，請依後附備註事項第三、四點辦理。

備註:
一、平時考核紀錄等級分為4級，為強化績效考評功能，結合團體績效考核與平時考核，各單位機關得依據其發展策略願景或年度施政目標，訂定年度工作目標，再由主管評核各受考人之達成程度。
二、平時考核紀錄等級(由主管勾選)及參考對應分數如下：
(一)優異：表現優異，足為同仁表率。(86分以上)
    (二)良好：表現均能達到要求水準。(80-85分)
    (三)尚可：表現未盡符合基本要求。(70-79分)
    (四)待加強：表現多未達基本要求，經勸導仍未改進者。(69分以下)
三、個人自評分數及主管評分欄位，請受考人及考核主管就考核期間自我整體表現及受考人整體表現評分。(基本分60分，滿分100分)

四、請依照單位(機關)內受考人總數，審酌各受考人整體表現，按歷次平時考核序位加總排序，以作為考評年終考績依據。

五、年度中到職人員，由主管參酌其任職於前機關之平時考核成績及本府平時考核分數，作為考評年終考績參據。

六、受考人當次考評列該單位(機關)最後若干名者，主管長官應與當事人面談，就其工作計畫、目標、方法、執行及態度等進行溝通討論，面談內容及結果應紀錄於「面談紀錄」欄，以提升其工作績效，並作為年終考績評列丙等第及機關人事管理之重要依據。

七、實施面談人數以正式編制人數20人為1單位，取1名實施面談；少於20人者以20人計，超過40人者得分組評核，再由機關內部自行組成評核小組核定排序結果後，再依其編制人數百分之五，四捨五入計算其應實施面談之人數。

舉例：機關人數為35人，應實施面談人數為2人(35*0.05=1.75)
八、受考人若有重大優劣事績或發生宜考列丙等之各款情事，主管長官應詳實記錄於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以作為年終考績之參據。

嘉義市政府公務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 (非主管人員)
考核對象:非主管人員，由直屬主管及單位主管(機關首長)考核

單位：                                     考核月份：    

年   -   月

	職稱
	
	姓名
	
	官職等級
	

	考核項目
	考核內容
	平時考核紀錄等級

(主管勾選)

	
	
	優異
	良好
	尚可
	待加強

	本次考評月份辦理重要業務完成進度及辦理績效情形

(請受考人自填1-5項承辦業務)
	1
	
	
	
	
	

	
	2
	
	
	
	
	

	
	3
	
	
	
	
	

	
	4
	
	
	
	
	

	
	5
	
	
	
	
	

	專業知識與技能
	嫻熟工作相關專業知識，且具有業務需要之基本電腦作業能力，並能充分運用。公文處理均能掌握品質及時效，臨時交辦案件亦能依限完成。
	
	
	
	

	責任感與工作績效
	對於工作業務是否具有負責盡職，工作計畫執行進度是否如期達成情形，工作績效及品質考核。
	
	
	
	

	工作態度與積極任事
	以為民服務為己任，負責盡職，自動自發，積極辦理業務，落實顧客導向，提升服務品質。
	
	
	
	

	品德操守
	敦厚謙和，謹慎懇摯，廉潔自持，無驕恣貪惰，奢侈放蕩，冶遊賭博，或任何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
	
	
	
	

	團隊精神與溝通協調
	發揮團隊精神，對於工作與職務調整，及與他人協調合作，能優先考量組織目標之達成。
	
	
	
	

	發展潛能
	具學習能力及學習意願，並勇於接受新事物及主動提出改善建議及措施。
	
	
	
	

	辦公狀況
	出勤狀況良好，辦公認真，依規定請假、參加會議及研習等。
	
	
	
	

	重大具體優劣事蹟(主管填列)
	面談紀錄(主管填列)

	
	

	個人重大優劣事績
(受考人自填)
	科、課長綜合考評
	單位主管(機關首長)綜合考評

	自評分數：

簽章：
	分數:

核章:
	分數:

排序:

核章:


*個人自評分數、主管評分及排序欄位，請依後附備註事項第三、四點辦理。

備註:
一、平時考核紀錄等級分為4級，為強化績效考評功能，結合團體績效考核與平時考核，各單位機關得依據其發展策略願景或年度施政目標，訂定年度工作目標，再由主管評核各受考人之達成程度。
二、平時考核紀錄等級(由主管勾選)及參考對應分數如下：
(一)優異：表現優異，足為同仁表率。(86分以上)
    (二)良好：表現均能達到要求水準。(80-85分)
    (三)尚可：表現未盡符合基本要求。(70-79分)
    (四)待加強：表現多未達基本要求，經勸導仍未改進者。(69分以下)
三、個人自評分數及主管評分欄位，請受考人及考核主管就考核期間自我整體表現及受考人整體表現評分。(基本分60分，滿分100分)

四、請依照單位(機關)內受考人總數，審酌各受考人整體表現，按歷次平時考核序位加總排序，以作為考評年終考績依據。

五、年度中到職人員，由主管參酌其任職於前機關之平時考核成績及本府平時考核分數，作為考評年終考績參據。

六、受考人當次考評列該單位(機關)最後若干名者，主管長官應與當事人面談，就其工作計畫、目標、方法、執行及態度等進行溝通討論，面談內容及結果應紀錄於「面談紀錄」欄，以提升其工作績效，並作為年終考績評列丙等第及機關人事管理之重要依據。
七、實施面談人數以正式編制人數20人為1單位，取1名實施面談；少於20人者以20人計，超過40人者得分組評核，再由機關內部自行組成評核小組核定排序結果後，再依其編制人數百分之五，四捨五入計算其應實施面談之人數。

舉例：機關人數為35人，應實施面談人數為2人(35*0.05=1.75)
8、 受考人若有重大優劣事績或發生宜考列丙等之各款情事，主管長官應詳實記錄於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以作為年終考績之參據。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平時考核處理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辦理公務人員之平時考核應
就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之。並依銓敍部訂定之考核細目辦理。

機關為應性質特殊職務之考核需要而自行訂定之考核細目，應依規定送銓敍部備查。
	
	
	

	三、機關單位主管對其屬員之平時考核應依規定確實辦理。
平時考核辦理情形應列入機關單位主管年終考績參考。
	
	
	

	四、機關主管人員於每年2、4、6、8、10月定期考核屬員之平時成績並依考核表所列項目逐一考評及將受考人之優劣事蹟確實記錄於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後，密送人事機構。
	
	
	

	五、主管人員應就考評結果，提出對受考人培訓或調整職務等具體建議，當次考評排序為該單位(機關)後5%之人員，主管長官應與當事人面談，就其工作計畫、目標、方法及態度等進行溝通討論，面談內容及結果應紀錄於「面談紀錄」欄。
	
	
	

	六、機關公務人員調離本機關時，其平時考核紀錄資料，應隨同密送新職機關首長參考。 
機關內部調動時，原職主管應將其平時考核紀錄資料密移新職主管參考。
	
	
	

	七、人事機構彙整考核紀錄表後，每次考核完竣密陳機關首長核閱。
	
	
	

	八、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資料，自紀錄之次年起保存3年，期滿後始得銷毀。
但與公務人員因執行職務涉訟或遭受不法侵害具有關聯者，得延長其保存期限。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由受考人自評分數及簽章後，交由主管人員依考核表所列項目逐一考評及排序，並記錄其優劣事蹟，考核後密送人事機構





每年2、4、6、8、10月，各人事機構將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紀錄表分送主管人員考核屬員平時成績








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紀錄表（如附表）





調職人員平時考核資料隨時密移新職機關





供作年終


考績參考





人事機構於每次考核完竣彙整考核紀錄表後，密陳機關首長（每2個月1次）


核閱





使用表格未標註於流程圖之中，建議在適當位置加入文件符號標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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